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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本招标技术文件适用于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各类电网建设工程项目采购的配网光纤复合架空导线（IOPPC），它对该物资本体及附属设备在功能、结构、性能和安装流程等方面的技术要求进行了规定。
本技术规范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凡本技术规范书中未规定，但在相关设备的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或IEC标准中有规定的规范条文，投标方应按相关标准的最高技术要求执行。对国家有关安全、环保等强制性标准，必须满足其要求。

如果投标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技术规范书的条文提出异议，则意味着投标方提供的设备完全符合本技术规范书的要求。如有异议，不管是多么微小，都应在投标文件中以“技术偏差表”为标题的专门章节中加以详细描述。

本技术规范书所使用的标准如遇与投标方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技术要求较高的标准执行。

本技术规范书经买、卖双方确认后作为订货合同的技术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本技术规范书未尽事宜，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

投标方在投标技术文件中应如实反映投标产品与本技术规范书的技术差异。如果投标方没有提出技术差异，而在执行合同的过程中，招标方发现投标方提供的产品与其投标技术文件的条文存在差异，招标方有权利要求退货，并追究投标方违约责任。

投标方应在投标技术部分按本技术规范书的要求如实详细的填写投标设备的标准配置表，并在投标商务部分按此标准配置进行报价，如发现二者有矛盾之处，将按有利于招标方的条款执行。

投标方应充分理解本技术规范书并按具体条款、格式要求填写投标的技术文件，如发现投标的技术文件条款、格式不符合本技术规范书的要求，则认为投标不严肃，在评标时将有不同程度的扣分。

工作范围

2.1 工程概况

本技术规范书采购的设备适用的工程概况详见专用部分。

2.2 范围和界限

1）本规范书适应于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各类电网建设工程项目应用到的IOPPC光缆的设计、制造、装配、工厂试验、交付、现场安装和试验的指导、监督以及运行工作。

2）运输

运输条件详见专用部分。

3）现场安装和试验在投标方的技术指导和监督下由招标方完成。

4）本规范书未说明，但又与设计、制造、装配、试验、运输、包装、保管、安装和运行维护有关的技术要求，按条款3所规定的有关标准执行。

2.3 服务范围

1）投标方应按本规范书的要求提供台全新的、合格的IOPPC光缆。投标方所提供的组件或附件如需向第三方外购时，投标方应对质量向招标方负责，并提供相应出厂和验收证明。

2）供货范围一览表

供货设备技术规格一览表详见专用部分。备品备件及专用工具等详见专用条款。

3）工厂试验由投标方在生产厂家内完成，但应有招标方代表参加，参加工厂验收的人数及天数等规定详见规范书商务部分。

4）现场安装和试验在投标方的技术指导下由招标方完成，投标方协助招标方按标准检查安装质量，处理调试投运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供备品、备件，做好销售服务工作。投标方应选派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对安装和运行人员免费培训。安装督导的工作范围及人数和天数等规定详见规范书商务部分。

5）投标方应协助招标方解决设备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6）产品零整比不大于3，供货商零部件总成本不应超过IOPPC光缆本体成本3倍。

7）设计联络会议的地点及招标方参加人员的人数和天数等规定详见规范书商务部分。

8）设备安装、调试和性能试验合格后方可投运。设备投运并稳定运行后，投标方和招标方（业主）双方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管理制度签署合同设备的验收证明书。该证明书共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9）如果安装、调试、性能试验、试运行及质保期内技术指标一项或多项不能满足合同技术部分要求，买卖双方共同分析原因，分清责任，如属制造方面的原因，或涉及索赔部分，按商务部分有关条款执行。

应遵循的主要标准

除本技术规范特殊规定外，投标方所提供的设备均按规定的标准和规程的最新版本进行设计、制造、试验和安装。如果这些标准内容有矛盾时，应按技术要求最高的条款执行或按双方商定的标准执行。如果投标方选用本技术规范规定以外的标准时，则需提交这种替换标准供审查和分析。仅在投标方已证明替换标准相当或优于技术规范规定的标准，并从招标方处获得书面的认可才能使用。提交供审查的标准应为中文版本。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79    
圆线同心绞架空导线

GB/T 12357 
（所有部分）通信用多模光纤

GB/T 15972   
光纤试验方法规范

GB/T 17048   
架空绞线用硬铝线

GB/T 17937   
电工用铝包钢线

GB/T 20141   
型线同心绞架空导线

GB 2314     
电力金具通用技术条件

GB/T 2315    
电力金具标称破坏载荷系列及连接型式尺寸 

GB/T 2317    
电力金具试验方法 

GB/T 242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GB/T 3048    
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GB/T 4909    
裸导线试验方法 

GB 50061     
66kV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

GB 5015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GB5016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73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66kV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1171    
通信线路工程验收规范

GB/T 6995   
电线电缆识别标志方法

GB/T 7424   
光缆总规范 

GB/T 775.2   
绝缘子试验方法 第2部分：电气试验方法

GB/T 9771
（所有部分） 通信用单模光纤

DL/T 1192   
架空输电线路接续管保护装置

DL/T 763    
架空线路用预绞式金具技术条件

DL/T 765.1   
架空配电线路金具技术条件

DL/T 765.2   
额定电压10kV及以下架空裸导线金具

DL/T 765.3   
额定电压10kV及以下架空绝缘导线金具

DL/T 347     
T型线夹

DL/T 756     
悬垂线夹

DL/T 757     
耐张线夹

DL/T 758     
接续金具

DL/T 759     
连接金具  

DL/T 1099    
防震锤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DL/T 1601    
光纤复合架空相线施工、验收及运行规范

DL/T 1613    
光纤复合架空相线

DL/T 5220    
10kV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

DL/T 5344    
电力光纤通信工程验收规范

DL/T 544     
电力通信运行管理规程

YD/T 590.1    
通信电缆塑料护套接续套管 第一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YD/T 590.2    
通信电缆塑料护套接续套管 第二部分：热缩套管

YD/T 629      
光纤传输衰减变化的监测方法

YD/T 814.1    
光缆接头盒 第1部分：室外光缆接头盒

YD/T 839      
通信电缆光缆用填充和涂覆复合物

YD/T 1024     
光纤固定接头保护组件

YD/T 1118.1      光纤用二次被覆材料 第一部分：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
Q/CSG 110003 
电力光缆技术规范

Q/CSG 411002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10kV～500kV输变电及配电工程质量验收与评定标准

JB/T 8134   
架空绞线用铝--镁--硅系合金圆线 额定电压26/35kV及以下电力电缆附件型号编制方法

JB/T 8137      
（所有部分）电线电缆交货盘

ITU—T G.652  
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特性

ITU—T G.655  
非零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特性

IEC 60888     
绞线用镀锌钢线

IEC 61395     
架空线 绞合导线蠕变试验规程

IEC 61394     
架空线.铝,铝合金和钢制裸露导线用润滑脂要求
使用条件

投标方提供的IOPPC光缆不仅应满足本技术规范要求，相关性能参数还应按实际安装地点的外部条件要求进行校验、核对，使所供设备满足实际外部条件要求及全工况运行要求。

正常使用条件

4.1.1 环境条件

1）海拔高度：

<1000m；

2）最高环境温度：
+40ºC；

3）最低环境温度：
-20ºC；

4）年平均气温：

10 ºC ～20ºC；

5）最大日温差：

30ºC；

6）日照强度：

0.1W/cm2；

7）覆冰厚度：

0～50mm；

8）基本风速：

≤35.0m/s（离地面10m高处、10分钟平均最大值）；

9）环境相对湿度：

日平均值：

≤95%；

月平均值：

≤90%；

10）污秽等级：

a～e级；
11）最大年降雨量：
2400mm；

最大日降雨量：
375mm；

12）最大雷暴日：
110日/年。
4.1.2 工程条件

4.1.2.1 系统概况

1）系统额定电压：10kV/20kV；

2）系统最高电压：12kV / 24kV 
3）系统额定频率：50Hz ；

4）系统接地方式：不接地、消弧线圈接地和小电阻接地。

4.1.2.2 地震烈度：Ⅷ 度
4.1.2.3 设计寿命

工程使用导线必须是全新的、耐用的，满足作为一个完整产品一般所能满足的全部要求，应保证导线设计寿命30年。
特殊使用条件

IOPPC光缆可以在不同于4.1中规定的正常使用条件下使用，这时用户的要求应当在下述特殊使用条件的规定选取。

周围空气温度

对于周围环境空气温度高于40℃处的设备，其外绝缘在干燥状态下的试验电压应取本标准的额定耐受电压值乘以温度校正因数Kt：


[image: image4.png]



式中：T ——环境空气温度，℃。

海拔高度

对于安装在海拔高于1000m处的设备，外绝缘在使用地点的绝缘耐受水平应为额定绝缘水平乘以海拔修正系数Ka。海拔修正系数Ka可按下式计算，且对于海拔1000m及以下不需要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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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是海拔，用米表示。

为了简单起见，m取下述的确定值：

m=1     对于工频、雷电冲击和相间操作冲击电压；

m=0.9   对于纵绝缘操作冲击电压；

m=0.75  对于相对地操作冲击电压。
操作冲击的m取值可参考IEC 60071-2的4.2.2。

注1：在任一海拔处，内绝缘的绝缘特性是相同的，不需采取特别的措施。外绝缘和内绝缘的定义见GB/T 311.2。

注2：对于低压辅助设备和控制设备，海拔低于2000m时， 不需采取特别措施。对于更高的海拔，需采取的措施见GB/T 16935。

注3：海拔高度可参照下列要求确定：

a. 海拔在1000～2000m范围，设备外绝缘水平按2000m海拔修正；

b. 海拔在2000～2500m范围，设备外绝缘水平按2500m海拔修正；

c. 海拔在2500～3000m范围，设备外绝缘水平按3000m海拔修正；

d. 海拔高于3000m，应考虑实际运行地点的环境，经专题研究后确定。

覆冰厚度

按30mm考虑，超过30mm的覆冰厚度由制造厂和用户协商。

地震烈度

规定为9度，应满足表4.1的规定。

技术参数
技术要求
5.1.1 IOPPC单模光纤连续长度不应有超过0.1dB的不连续点；

5.1.2 IOPPC所含有的光纤芯数应满足设计要求，且不改变电力线路的力学、电气结构和运行要求；

5.1.3 IOPPC套管组件满足在运行张力状态下无损分离出保护良好的光单元，并还原出符合原导线电气和机械特性的要求；

5.1.5
5.2 结构要求

5.2.1IOPPC是含有光纤的架空钢芯铝绞线或绝缘导线，将其中一股或多股采用绝缘材料保护的光单元代替，且不改变原导线的电气性能和机械性能。

5.2.2绝缘光单元结构
绝缘光单元由着色光纤、绝缘保护管以及阻水材料构成。
5.2.2.1 光纤结构
1）同批次、同类型的光缆应使用同一设计、相同材料和相同工艺制造出来的光纤。光纤着色应优先采用UV处理法，其颜色应不迁移，不褪色并符合GB/T 6995.2的相关规定。松套管中的光纤，应采用全色谱来识别，若松套管中的光纤数高于12芯时，应采用光纤色环加以区分。前12芯的光纤标志颜色的顺序见下表所示，不足12根芯时，应在表1中按序号选用，原始的色码在整个光缆的设计寿命期内应可清晰辨认。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颜色
	蓝
	橙
	绿
	棕
	灰
	白
	红
	黑
	黄
	紫
	粉红
	青绿

	注：12芯以上黑色用本色。


2）光缆中的光纤芯筛选张力不应小于8.6N，（应力为0.7Gpa，100kpsi，光纤应变为1.0%），加力时间不小于1s。

3）光纤应容易用熔接法接续，光纤涂覆材料应能机械剥离。

4）同一批次光缆中的任2根光纤熔接衰耗应满足：平均值≤0.05dB，最大值≤0.1dB。

5.2.2.2 光纤类别

光纤须符合B1.1（B1.3）类、B4b类单模光纤的参数要求。同一盘缆光纤不允许含有工厂熔接点。B1.1类对应ITU-T G.652A及G.652B类；B1.3类对应ITU-T G.652C及G.652D类；B4b类对应ITU-T G.655B类。

5.2.2.3绝缘保护管

1)绝缘保护管尺寸和光纤芯数

绝缘保护管应是绝缘材料，IOPPC绝缘保护管尺寸和允许的最大光纤芯数应满足设计要求。

2)绝缘保护管的识别

当同一根IOPPC中绝缘光单元数量大于1根时，绝缘保护管本体表面应采用连续不同色带的方式进行区别，色带不应影响保护管的绝缘性能。
5.2.2.4阻水材料

应使用合适的阻水材料来防止潮气或水分渗透进光单元。IOPPC阻水材料的性能应符合YD/T839.3的规定，并满足吸氢和IOPPC运行温度的性能耍求。

5.2.3绞合单线结构
5.2.3.1绞层

IOPPC绞线结构主要分承力芯和导体绞层两部分，绞层的基本结构为同心绞合。基本结构应符合GB/T1179和GB/T20141的规定。

5.2.3.2绞线的形状、材质和性能

IOPPC中绞合单线的横截面形状可以是圆形线，也可以是扇型、管型、Z 型等异形线。可以是下列材料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单线材料性能符合如下标准:

1)铝-镁-硅系合金圆线性能应符合JB/T 8134的规定；

2)镀锌钢线性能应符合IEC 60888的规定；

3)硬拉铝线性能应符合GB/T 17048的规定；

4)铝包钢线性能应符合GB/T 17937的规定。

5.2.3.3 绞合节径比

绞合节距应确保光缆的拉伸性能符合本标准规定。单线最外层的节径比应在10至14之间。

5.2.3.4绞线的绞向

相邻层绞合单线的绞向应相反，绞层最外层绞合方向为“右”向。如用户另有要求时，也可为“左”向。
5.2.3.5 绞线接头

绞线接头应符合GB/T 1179和GB/T 20141的规定。在成品光缆上，外层绞合单线和所有的铝包钢线不允许有任何接头。

5.2.4防腐油膏 

有防腐需要时，IOPPC的承力芯层可以涂覆防腐油膏。防腐油膏应符合IEC 61394的规定。
5.3 光纤的技术参数

5.3.1 G.652D光纤的技术参数

G.652D光纤材料、结构尺寸的设计、制造和电气性能必须符合ITU-T G.652D规定。光纤不允许含有熔接点：

	光纤型式
	模场直径(μm)
	包层直径(μm)
	包层不圆度(%)
	芯/包层同心度误差

(μm)
	涂覆层直径

(未着色) (μm)
	着色层直径

(μm)
	包层/涂覆层同心度误差(μm)

	
	标称值
	容差
	标称值
	容差
	
	
	标称值
	容差
	标称值
	容差
	

	B1.1
	8.6~9.5
	±0.6
	125.0
	±1
	≤1.0
	≤0.6
	245
	±10
	250
	±15
	≤12.5

	B1.3
	8.6~9.5
	
	
	
	
	
	
	
	
	
	

	B4
	8~11
	
	
	
	
	
	
	
	
	
	

	注：B1.1类光纤的模场直径系1310nm波长的值， B4类光纤的模场直径系1550nm波长的值。


5.3.2单模光缆的截止波长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光纤类别
	B1.1和B1.3
	B4

	λcc(nm)
	≤1260
	≤1450


5.3.3 单模光纤的衰减特性

1）单模光纤的衰减系数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光纤类别
	B1.1和B1.3
	B4

	使用波长(nm)
	1310
	1383
	1550
	1625
	1550
	1625

	最大衰减系数(dB/km)
	200km以下距离无中继线路
	0.36
	0.36
	0.22
	0.26
	0.22
	0.26

	
	大于200km以上距离无中继线路
	0.36
	0.36
	0.20
	0.26
	0.20
	0.26

	注：B1.1类光纤不能在1383 nm区使用，表中1383nm的规定不适用于B1.1类光纤。


2）单模光纤衰减点不连续性

在1310nm和1550nm波长时，对一光纤连续长度不应有超过0.10dB的不连续点。

3）单模光纤的衰减波长特性

对于B1.1、B1.3光纤，在1285nm-1330nm波长范围内的衰减值，相对于1310nm波长的衰减值，应不超过0.05dB/km。

对于B1.1、B1.3和B4光纤，在1525nm-1575nm波长范围内的衰减值，相对于1550nm波长的衰减值，应不超过0.05dB/km。
5.3.4 单模光纤的色散特性 

1）B1.1、B1.3类单模光纤

零色散波长λ0在1300nm至1324nm之间；

最大零色散斜率S0max为0.092ps/(nm2.km)；

1288～1339nm色散系数最大绝对值：3.5ps/(nm.km)；

1271～1360nm色散系数最大绝对值：5.3ps/(nm.km)；

1550nm色散系数最大值：18ps/(nm.km)。

2）B4类单模光纤

非零色散区：1530nm≤λ≤1565nm；

零色散区色散系数绝对值：

B4a子类:0.lps/(nm·km) ≤|D|≤6.0ps/(nm·km)；

B4b子类:1.0ps/(nm·km) ≤|D|≤1Ops/(nm·Ian)；

Dmax-Dmin≤5ps/(nm·km)。

5.4 绝缘光单元技术要求
5.4.1 绝缘光单元应能保护光纤免受环境变化、外力、长期与短期的热效应、潮气等原因引起的性能下降或损坏。并承受与金属线材绞合时的侧压力且与线材和防腐油膏相容。 

5.4.2 光单元包覆层材料的体积电阻率＞1015Ω·cm；

5.4.3 光单元包覆层阻燃性能应滿足达到（UL94）V-0的要求；

5.4.4 光单元中的纤芯应满足国家标准的要求；

5.4.5 光单元本体在常温下屈服强度≥90MPa，抗侧压力≥1000N。；

5.4.6 光正常成缆后，在温度250℃时4秒内光单元不产生永久变形；

5.4.7 光单元中纤芯应预留2‰余长，满足运行中导线弧垂的变化；

5.5 IOPPC光缆特性参数

5.5.1 IOPPC总外径、总截面、额定拉断力、单位长度质量等特性参数参见IOPPC技术标书专用部分。  
5.5.2 光缆交货盘长应为订货合同中所要求的配盘长度，不允许有负公差。

5.6 机械性能要求
IOPPC光缆与相应导线的机械性能相同。

5.6.1 抗拉性能

IOPPC应能承受不小于95%RTS的拉力而无任何绞合单线断裂。

5.6.2 应力－应变性能

IOPPC应进行应力一应变试验，以获得应力-应变曲线。试验后IOPPC应无目视可见机械损伤。

5.6.3 过滑轮性能

IOPPC应进行过滑轮试验。

试验过程中单模光纤在1550nm波长下的附加衰减不应大于O.ldB/km；试验后IOPPC应无目视可见机械损伤，如松股、呈鸟笼状或断线，光纤应无明显残余附加衰减。

5.6.4 风激振动性能

IOPPC应进行风激振动试验。

试验过程中单模光纤在1550nm波长下的附加衰减不应大于1.0dB/km；试验后IOPPC应无机械损伤，如松股、呈鸟笼状或断线，光纤应无明显残余附加衰减。

5.6.5 舞动性能

IOPPC应进行舞动试验，以确定IOPPC的抗疲劳性能以及在典型舞动情况下的光学特性。

试验过程中单模光纤在1550nm波长下的附加衰减不应大于l.OdB/km；试验后IOPPC应无机械损伤，如松股、呈鸟笼状或断线，光纤应无明显残余附加衰减。

5.6.6 蠕变性能

IOPPC应进行蠕变试验。

试验后应提供IOPPC蠕变曲线和蠕变公式。

5.7 电气性能要求

5.7.1 运行张力下短路电流温升性能

纤芯的涂覆层为高分子材料，存在温度耐受的问题。需试验短路电流温升状态下，IOPPC松套管是否产生永久塑性变形，以及光缆纤芯能否恢复性能。

5.7.2 允许载流量性能

IOPPC的应经受允许载流量试验，其测试方法和性能要求与同规格导线一致。

试验过程中单模光纤在1550nm波长下无明显附加衰减，IOPPC的最高温度不应超过额定温度。试验后IOPPC应无机械损伤，如松股、呈鸟笼状或断线，光纤应无明显残余附加衰减。

5.7.3 光电分离套管组件绝缘性能

光电分离套管组件的引下尾缆的绝缘水平，应达到相同电压等级绝缘子的耐压程度。

5.8环境性能要求

5.8.1 温度衰减特性

IOPPC在-40℃~+80℃温度循环试验过程中，相对于20℃时的附加衰减不应大于0.1dB/km。

5.8.2 滴流性能

在温度为80℃的环境下，IOPPC中光单元应无填充复合物或涂覆复合物流出或滴出。

5.8.3 渗水性能

IOPPC的光单元经受渗水试验后，光单元的另一端应无水渗出。

5.9光电分离套管组件性能要求

光电分离套管组件是将IOPPC复合在导体股线中的光单元分离出来的一套组件，由光电分离套管和引下尾缆组成。IOPPC光单元的引下和驳接时需采用光电分离套管组件。

光电分离套管组件须保护并密封好所分离出来的光单元，须通过握力测试和水密测试。其尾缆引下部分从高电位端至第一个固定点的规定长度内，须通过与安装环境绝缘子串同等的高电压测试。

经光电分离后复原的导体部分须满足同型号导线的同等要求。

5.9.1 光电分离套管

1）IOPPC光电分离套管构造如下图所示。其外观质量应满足GB/T 2314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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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光电分离套管上的螺丝需采取防松动措施。

5.9.2 引下尾缆

1）引下尾缆的外层护套，中间不允许驳接。

2）引下尾缆从高电位端起，至超过第一个杆塔上的固定点30cm处，须在光单元外护套之外再套上一层厚度不小于2mm的加强护套。其两端都要用套管密封。

3）35千伏或以上环境中的引下尾缆高电位侧，应加装硅橡胶伞裙，作为防电化腐蚀的措施。其长度35千伏不小于25cm，110千伏不小于70cm。

性能与试验要求
6.1性能要求

IOPPC产品由制造厂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每件出厂的产品均应附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

IOPPC 的抽样试验和型式试验的项目、试样数量、试样长度和试验方法等均应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具体性能详见专用部分。

6.2 型式试验
6.2.1 结构检查

6.2.1.1 光缆结构检查应在光缆端部（允许去除结构不均匀部分）取样，通过目力及相应精度的量具检查其完整性、尺寸、绞合节距、外层绞合方向及外观质量有无损伤。

6.2.1.2 光缆绞合节距检查方法按GB/T 4909.2规定。

6.2.2 光纤性能试验

6.2.2.1 光纤模场直径和尺寸参数试验方法按GB/T 15972.20。

6.2.2.2 光纤截止波长试验方法按GB/T 15972.44。

6.2.2.3 光纤传输特性试验：

a） 衰减系数试验方法：GB/ T 15972.40；

b） 波长附加衰减试验方法：GB/ T 15972.40；

c） 衰减不连续性试验方法：GB/ T 15972.40；

d） 色散试验方法：GB/ T 15972.42。

6.2.3 绞合前单线性能试验

绞合前各种单线性能试验应按照下列相应标准的试验方法进行：
---铝一镁-硅系合金圆线性能应符合JB/T 8134的规定;

---镀锌钢线性能应符合IEC 60888的规定;

---硬拉铝线性能应符合GB/T 17048的规定;

---铝包钢线性能应符合GB/T 17937的规定。

6.2.4 长度检查

光缆长度可由生产过程中计米装置计量，也可用光时域反射仪（OTDR）的测量长度作为参考。光缆交货盘长应为订货合同中所要求的配盘长度，不允许有负公差。

6.2.5绝缘光单元屈服强度及抗侧压力性能测试

绝缘光单元屈服强度及抗侧压力性能测试方法按YD/T 1118.1。
6.2.6纤芯余长检查

绝缘光单元纤芯余长通过检查后应满足要求。
6.2.5 机械性能试验

6.2.5.1 抗拉性能试验

a） 试验方法：GB/T 1179中附录B；

b） 试验条件：试样长度不小于10m；

c） 验收要求：在承受不小于95%RTS而无任何绞合单线破断。

6.2.5.2 应力-应变试验

a） 试验方法：GB/T 1179中附录B；

b） 试验条件：试样长度不小于10m，光纤长度不小于100m；

6.2.5.3 过滑轮试验

a） 试验方法：按DL/T 832进行;

b） 验收要求：试验过程中单模光纤在1550nm波长下的附加衰减不大于1.0dB/km，试验后光缆无机械损伤，无残余附加衰减。

6.2.5.4 风激振动试验

a） 试验方法：按DL/T 832进行；

b） 验收要求：试验过程中单模光纤在1550nm波长下的附加衰减不超过1.0dB/km。试验后光缆无机械损伤，无残余附加衰减。

6.2.5.5 舞动试验

IOPPC应通过舞动试验。

6.2.5.6 蠕变试验

a） 试验方法：IEC 61395；

b） 试验条件：测试有效长度至少2m；

c） 环境温度：20℃±2℃；

d） 拉伸负荷：（20%±1%）RTS；

e） 持续时间：1000h；

f） 验收要求：试验过程光纤无明显附加衰减。

6.2.5.7 冲击试验

按IEC794—1—E4规定进行，经过试验，所有光纤和构件完好，光纤衰减无变化。

6.2.5.8 压扁试验

按IEC794—1—E3规定进行，经过试验，所有光纤和构件完好，光纤衰减无变化。

6.2.6 电气性能试验

6.2.6.1 运行张力下载流升温通光测试

IOPPC应通过运行张力下载流升温通光测试。

6.2.6.2 允许载流量试验

a） 试验方法：DL/T 1935-2018中的试验办法

b） 验收要求：试验过程中，单模光纤在1550nm波长下的附加衰减应不大于0.10dB/km。在试验完成24小时后，被测光纤的附加衰减值不大于检测设备的误差值。

6.2.7 环境性能试验

6.2.7.1 温度循环试验

a） 试验方法：GB/T 7424.2中F1温度循环进行：

试样长度：应足以获得衰减测量所需的精度，宜不小于500m；

温度范围：-40℃～+65℃；

保温时间：不小于12h；

循环次数：2次；

衰减监测：按YD/T 629.2规定，在试验期间，监测仪表的重复性引起的监测结果的不确定性应优于0.02dB/km。衰减变化监测在1310nm和1550nm两波长上进行，以两者中较差的监测结果来评定温度附加衰减。

b） 验收要求：相对于20℃时的附加衰减应不大于0.1dB/km。

6.2.7.2 滴流试验（松套管）

a） 试验方法：GB/T 7424.2中F6复合物滴流进行。

b） 试验设备：电热老化箱或烘箱：有效工作区的温度偏差应不大于±2℃；锋利的冲刀；

c） 试样要求：用锋利的冲刀（或其它工具），从光缆上截取三段长约300mm±5mm的试样。

d） 试验条件：试验温度：70℃±1℃，恒温时间：24h；

e） 验收要求：在试验期满后，如有填充复合物从光单元流出或滴出则判为不合格。

6.2.7.3 渗水试验（只对含有阻水材料的光单元）

a） 试验方法：GB/T 7424.2中F5渗水进行测试。

b） 试样长度：从成品光缆端部取一段1m长的光单元试样。

c） 试验条件：荧光染料水溶液应对试样中心形成1m高的水头。

d） 试验温度：20℃±5℃。

e） 试验时间：1h，必要时试样应在试验温度下预处理适当的时间，以达到均衡。

f） 验收要求：试验完毕，在试样1m长的远处一端用紫外灯检查是否有荧光染料，如无水渗出，则判定为合格。若第一个样品失败，则取光缆临近的另外一段重做试验，如测试合格，则判定为合格；如失败，则判定为不合格。
产品对环境的影响

1）应满足GB/T 11022-2011第12章的要求。

2）坚持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原则，同时应考虑降低投资成本和提高运行经济性。

3）应对噪声、工频电场和磁场、高频电磁波、通信干扰等方面采取必要的防治措施，并满足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4）推广采用高可靠性、小型化和节能型设备。

5）优先选用损耗低的产品。

6）制造厂应该提供设备对环境影响所需要的材料。任何已知的化学危险和环境危害应在设备手册或使用说明中明确。

7）制造厂应该对有关设备的不同材料的使用寿命和拆除的程序给予必要的指导，对再循环使用的可能性给予简要说明。

企业VI标识

无

9 监造、包装、储存、运输、安装及质量保证

9.1监造

9.1.1 投标方必须在签订合同后10天之内以书面形式提供所供设备的制造进度表。按照DL/T 586《电力设备监造技术导则》的要求，招标方可随时进厂监造。监造和检验人员有权了解生产过程、查询质量记录和参加各种试验。
9.1.2 监造范围包括设备的设计、加工、制造、储运、材料采购、组装和试验等重要过程，关键部件的质量控制，进行见证、检验和审核。

9.1.3 运行单位的工厂监造和检验工作，不减少投标方对产品的质量责任，监造和检验人员不签署任何质量证明。

9.1.4 投标方应在出厂前提前至少5个工作日书面通知招标方进行出厂试验监督。

9.2包装和标志

9.2.1 包装
1）光缆盘的要求

为防止光缆在运输、贮存及安装过程中出现破损，光缆盘应采用钢龙骨木盘，整个缆盘应用木条牢固封装，封装用木条厚度应大于2cm。木材水份含量应小于18%，枯朽的木材不能用于光缆盘上。缆盘两外侧应标注缆盘旋转方向，应采用防晒、防雨覆盖物包装最外层光缆，最外层光缆与缆盘侧板边缘的距离应不小于30mm。

光缆盘上还应标明缆盘正确旋转方向的箭头及保证贮运安全的其它标记。缆盘应符合JB/T 8137规定。

2）光缆端的要求

光缆的外端应当牢固的固定在电缆盘侧板的内表面；IOPPC和管道其最外层与缆盘侧板边缘的距离应不小于30mm；光缆两端应密闭和具有表示端别的颜色标志，始端A为红色，末端B为绿色。其内端在不损坏电缆盘的情况下应能很容易的移出不少于3.0m的长度，以供测试使用。

3）光缆铭牌标准

在光缆盘两外侧均应牢固设置交货铭牌，交货铭牌用普通纸打印并过塑密封。铭牌所包含内容要求如表所示。

	商标、厂家名称

	地址、邮编

	产品名称
	

	型号规格
	包括光纤数量及种类、外护套种类、型号：***

	盘号
	厂家自定义号、技术协议定义盘号

	执行标准
	

	长度M
	
	净重Kg 
	
	生产日期
	**-**-**

	工程线路名称
	

	工程范围
	**塔---**塔
	端别
	

	用户名称
	
	合同号
	


联系电话：技术部：********    质检部：*******  生产部：********

传真：********      服务热线： *********    手机：********

每盘配网IOPPC上应附有合格书，合格书上应标明：

a)盘号

b)产品标记

每根光纤的光衰减实测值

9.3运输

IOPPC运输及储存时应注意：

1） 不得使缆盘处于平放方位，不得堆放；

2） 盘装光缆应按缆盘标明的旋转方向转动，但不得做长距离滚动；

3） 不得遭受冲撞、挤压和任何机械损伤；

4） 防止受潮和长时间曝晒；

5） 储运温度应控制在-40℃~+60℃范围内，如果超出这个温度范围，交付使用前应进行复检。

9.4 安装指导

投标方在安装和启动时应安排技术人员提供现场安装指导服务，提出技术建议。

9.5 质量保证

1）全部设备必须是全新的, 持久耐用的,应满足作为一个完整产品所能满足的全部要求。投标方应保证设备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运行、并按使用说明书进行安装和维护、预期寿命应不少于30年。
2）投标方应对其整组设备在到货后提供不少于十年的“三包”质量保证。质保期之后如发生产品质量原因导致的损坏，投标方应免费更换或检修；如发生非产品质量原因导致的损坏，投标方应及时提供维修部件，并按最近的投标价提供。

3）订购的新型产品除应满足本标准外, 投标方还应提供该产品的鉴定证书。
4）投标方应保证制造过程中的所有工艺、材料试验等(包括投标方的外购件在内)均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若招标方根据运行经验指定投标方提供某种外购零部件, 投标方应积极配合。
5）附属及配套设备必须满足有关行业标准的要求, 并提供试验报告和产品合格证。
6）投标方应有遵守本标准中各条款和工作项目的ISO 9000-GB/T 19000质量保证体系, 该质量保证体系已经通过国家认证并在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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